
附件12

考生诚信报考承诺书
我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我是一名2026年参加广西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考生，我已知晓并自愿遵守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有关规定具体内容，并自愿承诺：

一、按规定要求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提供真实、准确的个人报名和考试信息，并知晓：1.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或已被普通高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不得报名参加高考；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报考少年班考生除外）不得报名参加高考。

二、在我区参加高考的外来人员考生，须符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升学考试意见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330号）、《关于印发<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桂招考委〔2013〕32号）文件等文件中关于外来人员在我区高考的报名资格，所提供的证明材料要真实、准确，须满足文件规定的实际就读等要求。

三、对于经审核不符合在我区报名参加高考的外来人员考生，如需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协调回原籍报考的，须在12月30日前向学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提出申请。

四、本人已知晓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码、就读经历、户籍所在地、相片等报名信息错漏会造成无法参加考试、填报志愿、入学报到、电子注册，无法在教育部备案、毕业后无法获得证书等各类问题，认真确认所填报报名信息，由于本人原因造成信息错漏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五、严禁考生在高考报名后至大学入学报到前，以个人理由更改姓名、民族或出生日期（变更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在考生信息确认后，任何人均不能以任何理由进行更改，由于更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

六、享受加分项目及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精准专项计划的考生和残障考生应在报名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未在报名规定结束时间内提交的，视为自行放弃权利，由此产生遗留问题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七、报名站要将享受加分项目及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精准专项计划的考生信息公示10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报名站打印包含加分信息的《广西壮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给享受加分项目的考生核实并重新签字确认。考生无正当理由拒绝签字或不在规定时间内（由各市自定）进行签字确认的，视为自行放弃权利，由此产生遗留问题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本人对以上规定已认真阅读并知晓、认可，愿意在报考过程中自觉遵守，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处理，并愿意在《广西2026年高考考生违规登记表》上签名。

                            考生（签名）：


